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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麒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麒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麒盛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经审慎核查，就麒盛科技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相

关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顺应北美市场对弹簧床垫及其配套产品的需求及发展趋势，同时进一步拓

展国外市场，满足公司全球化布局以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舒

福德投资有限公司投资 200万美元与嘉兴泰恩弹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泰恩

弹簧”）或其子公司在香港合资设立舒泰弹簧有限公司。后续由舒泰弹簧有限公

司与墨西哥当地制造加工业合作，逐步扩展北美地区制造中心的产品品类，将主

要生产独立袋装弹簧床芯及弹簧床垫供应北美市场。 

本次交易的对手方为泰恩弹簧或其子公司。泰恩弹簧实际控制人徐建坤、徐

建明系公司监事徐建春堂兄弟，经公司认定，泰恩弹簧为公司关联方，故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过去 12个月内，

公司与泰恩弹簧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88.04万元，已经通过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名称 嘉兴泰恩弹簧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00796491334P 

住所 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工业功能区新永联路 363号 

法定代表人 徐建坤 

注册资本 205.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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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弹簧、五金冲件、机械零部件、塑料胶木制品、床垫的生产销售；

经营自产产品出口业务和自用材料的进口业务（不含进口商品分销

业务） 

成立日期 2007年 01月 05日 

营业期限 2007年 01月 05日至 2022年 01月 04日 

股东构成 
嘉兴泰坤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51.00%；伟恩国际有限公司（美

国）持股 49.00% 

泰恩弹簧为公司监事徐建春的堂兄弟徐建坤、徐建明控制的企业。根据《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

施指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号——关联方披露》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认定泰恩弹簧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舒福德投资有限公司与泰恩弹簧或其子公司在香港

合资设立舒泰弹簧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舒泰弹簧有限公司 

2、注册地：中国香港。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300万美元。 

5、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采购、销售弹簧、弹簧床垫及其配套产品。 

6、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舒福德投资有限公司持有66.67%的股权；嘉

兴泰恩弹簧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持有33.33%的股权。 

7、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自有资金。 

以上信息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定为准。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基于北美市场对弹簧床垫等产品的需求及发展趋势，联合优势资源方泰

恩弹簧，通过合资方式设立控股公司，后续将与墨西哥当地家具制造业合作，逐

步扩展公司北美地区制造中心的产品品类，将主要生产独立袋装弹簧床芯及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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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垫供应北美市场。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升级产业链，降低运

输成本，缩短供货周期，及时响应客户的需求；同时有利于公司规避国际贸易壁

垒，增强公司应对国际贸易风险的能力，有效提升公司行业竞争力，为拓展海外

新市场奠定基础，提升海外市场占有率，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盈

利能力。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在充分保障公司营运资金需求、不影响公司生产经

营活动的前提下进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合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

案》。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相关董事

会决议等文件，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核查，认为： 

1、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